附件1：
服务类评分标准

一、评分选取方式
本次采购评分小组先对报名的投标单位进行初步评审；然后对满足初步评审要求报名的投标单位，按照详细评审规定的评分标准进行打分。
评分小组成员对投标单位的详细评审各评审因素进行评分，计算出各评审因素的算术平均值后合计总和作为该投标单位的得分，并按得分由高到低顺序推荐中选投标单位。
如有两家或以上投标单位的综合得分相同且得分均为最高，评分小组视供应商的情况综合比较，投票确定其名次。
二、初步评审
	评审因素
	评审标准

	资质
	（1）在有效期内的单位营业执照且具备相应行业资质。
（2）服务承诺。
（3）机构介绍。
（4）不属于回避单位。

	信用
	（1）投标单位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未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
（2）在“信用中国”网站或地方信用网站的信用信息报告无不良记录。

[bookmark: _GoBack]注：如投标单位未提交上述证明材料，则由评选小组核查；如投标单位为事业单位，无法提供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截图，则视作通过。

	报价
	报价金额不超过该项采购预算金额，或在采购报价区间范围内。





三、详细评审
	
评审因素与评分值
	评分标准

	评审因素
	分值
	

	技术（方案）
建议书
	25
	根据对服务工作范围和任务描述准确程度和总体思路清晰、切实可行程度，经营规模、经营业绩、场所面积、人员资质状况、维修设备情况、对技术问题的处理措施、工作计划、安排的合理程度、质量保证措施等是否完善、可行，是否符合采购需求等进行综合比较，
优：21<得分≤25,
良：16<得分≤20,
一般：得分=15,
未提交：0

	企业业绩
	25
	根据投标单位提供的类似项目业绩，综合比较打分，
优：21<得分≤25, 
良：16<得分≤20, 
一般：得分=15,
未提交：0

	拟投入主要人员
	25
	根据投标单位提供的人员任职资格，综合比较打分，
优：21<得分≤25, 良：16<得分≤20,
一般：得分=15,
未提交：0

	报价
	25
	得分计算公式：
加权得分=最低报价/投标报价*25，按此计算得出所有报价分值（取2位小数）。

	合计
	100
	



